
张财采【2020]19 号

转发淄博市财政局《转发<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>

的通知》的通知
区直各部门、单位、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现将淄博市财政局《转发<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

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(淄财采□2020]18 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淄博市财政局转发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

通知》的通知(淄财采[2020]18 号)

2.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(鲁财采 202030

号

淄博市张店区财局

2020 年 11 月 10 日

淄财采【2020]18 号

转发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集中采

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区县财政局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财政局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政府采

购代理机构：

现将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》(鲁财采□

2020]30 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》(鲁财采［2020〕

30 号)

淄博市财政局

2020 年 11 月 9 日

鲁财采【2020】30 号

山东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集中

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
各市财政局，省直各部门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我省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方案，统筹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优化

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地方预算单位政

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指引》等相关法律制度规定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山东省政府集中采

购目录及标准》，经省政府授权，现子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1 年 1月 1 日起施行。

山东省财政厅

2020 年 10 月 20 日





政府采购分为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，纳入《政府集中采购目录》的政府采购项目实行集

中采购，应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。

未依法独立设置集中采购机构的地区，可以将集中采购项目委托给省或者其他市集中采

购机构代理采购，也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，将集中采购项目择优委托给集中采购机构以

外的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。

二、部门集中采购范畴

各省级主管预算单位可对本部门或系统内有统一采购需求、配置标准且采购数量较大的

办公自动化设备、教材和专用教学设备、医疗仪器设备、医用器械及耗材、检验检测仪器

等专业设备或服务，设置部门集中采购自录，由各主管预算单位定期归集采购需求，统一

委托集中采购机构或者社会代理机构组织开展采购活动。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由省级主管预

算单位制定后，报省财政厅备案。

三、分散采购限额标准

《政府集中采购目录》以外，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在限额标准以上的实行分散采购，

预算单位可自行组织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采购。具体采购限额标准如下：

注：①分散采购具体品目范畴参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(试用)》

的通知》(财库【2013]189 号）明确，此目录另行公布。

②网上商城内采购品目参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（试用）》的通知》

另行制定。

四、公开招标数额标准



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，应当实行公开招标。因特殊

情况确需采用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，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财政部门批准。具体公

开招标数额标准如下

注：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需的设备、材料等货物

类招标限额为 200 万元；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查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类招标限额为 100 万

元。

与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无关的装修、拆除、修鳝工程项目，以及公开

招标数额标准(400 万元)以下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，均不属于依法必

须招标的工程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规定，由采购人根据项

目需求特点，选择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单一来源或者定点采购等方式组织实施。

五、政府采购政策落实

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政府采购制度的政策目标之一。各级各部门应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，认真执行支持本国产品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、节约能源、保护环境、扶持监狱企业

及残疾人福利企业等政府采购政策。对于政策支范围内的企业或产品，应通过制定需求标

准、预留采购份额、价格评审优惠、 首购订购、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等措施，切实加大落

实力度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(一)涉密采购项目应当按照涉密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。

(二)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采购的科研用集中采购目录内产品，视同分散采购。

（三）本目录中品目名称均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(试用)》的

通知》(财库[2013]189 号)确定。云计算服务为暂定编码，以财政部日后公布为准。

(四)本目录中所称“以上”均包括本数。

(五)各市可根据本目录自行制定具体执行办法，明确小额零星采购、网上商城、定点

采购等采购形式以及代理机构选择等适用情形。

信息选项：主动公开

山东省财政厅 2020 年 10 月 21 日印发


